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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機車考照制度之變革 

 法源基礎： 

乃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下稱本規則）第三章有關汽機車駕駛執照考驗之規定。 

 考照內容： 

 依據本規則第 65 條第 1 項之規定：「申請汽車駕駛執照考驗者，除輕型機車駕駛執照免予路考外，其應考科目為筆試及

路考。」 

 故依據上述規定，目前制度，乃分為筆試及路考。 

 機車考照制度變革之具體建議： 

 增加實際操作測驗與基礎車輛保養測驗，強化駕駛人對於車輛之認識。 

 針對突發狀況之處理，應增設情境考題，並強化道路交通安全法規之測驗，避免流於形式。 

 輕型機車與電動機車之考照法規應加以修訂，輕型機車由於科技進步，速度與危險性較重型機車有過之而無不及，如不

予路考，往往發生事故。 

 考照後應強化道路交通安全講習與實際騎乘操作訓練，促使駕駛人養成良好駕駛習慣。 

 各類機車之考照標準應明確加以規範，同時可加強未成年人與法定代理人同受機車駕駛教育之內容，俾使法定代理人能

負起監督責任。 

二、【擬答】 

交通維持計畫 

 法源基礎： 

 乃依據公路法第 30 條之 1 之規定： 

 公路主管機關修建或改善公路時，應於施工前公告，除國道工程外，應先協商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並通知必

須使用公路用地之公私機構同時配合施工。  

 前項公路工程完竣後，於一定期間內得限制挖掘。但緊急搶修或定點局部修護需要，不在此限。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為埋設管線或其他工程，必須挖掘公路時，應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公路主管機

關許可，並繳交許可費，始得施工。但緊急搶修，得以電話或傳真先行告知該管公路主管機關後，迅即辦理，並於事

後補正許可程序。  

 前項管線機構必須挖掘公路時，除國道施工及緊急搶修外，應擬訂挖掘施工交通維持計畫，送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同意。  

 公路之挖掘及修復，公路主管機關得採取下列方式之一辦理： 

 收取公路挖補費，並配合工程進度開挖及修復公路。 

 協調或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統一施工，並監督其施工及限期完全修復公路。 

 前項業務及相關公路開挖計畫，公路主管機關得全部或一部委託民間團體辦理。 

 管線機構於工程完工後應定期巡檢，維護安全。 

 公路主管機關基於修建或改善公路工程需要，需將公路用地範圍內原有管線或其他公共設施遷移時，應協調使用人擇

定遷移位置。使用人應依協調結果配合遷移，並負擔全部遷移費用。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需辦理多次遷移時，

除最後一次費用由使用人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部分之遷移費，均由公路主管機關負擔。 

 故交通維持計畫，乃依據公路法第 30 條之 1 第 4 項之規定辦理之，乃由地方政府加以主管。 

 相關程序規定： 

各直轄市、縣市規定或有不同，但大致上可具體說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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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申請人提送交通維持計畫應具備文件如下： 

 申請書。 

 交通維持計畫書。 

 核准與考核： 

 為掌握交通維持計畫執行成效，由當地道安會報得視交通衝擊程度要求申請人評估檢討計畫實施之成效，並送請當地

道安會報備查；其所需經費由申請人自行負擔。 

 交通維持計畫書，應於施工一定期日前日前提送道安會報審議。如有特殊案件，得加會當地交通行政主管機關或單位

後專案簽報行政首長。 

 當地道安會報受理申請案件後，經初步審查發現未符合交通維持計畫書所需內容或內容簡略者，得通知申請人依期限

補正或重新提送，逾期予以退件，其產生之工程延誤，申請人應自行負責。 

 處罰規定： 

 依據公路法第 72 條之規定： 

 擅自使用、破壞公路用地或損壞公路設施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公路主管機關並應責令其回復

原狀、償還修復費用或賠償。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使用公路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許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

交通、辦理修復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繼續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連續處罰之。 

 公路用地經公告、立定界樁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築者，由公路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拆除之。 

 依據公路法第 74 條之規定，如上述違規行為有涉及刑責者，並應依法移送偵辦。 

 申請單位於工程合約中應增列工程承包商未依審定交通維持計畫施工之違約金，其違約金額度應有最低金額，並得連續

處罰，以加重責任。 

 申請人未依規定提送交通維持計畫或未依交通維持計畫施工，經當地道安會報通知應立即改善，仍未改善者，除依相關

規定辦理外，當地工務局及各路權機關得立即撤銷既已核發之道路挖路許可證，並勒令其恢復原狀，必要時得發佈新聞。 

三、【擬答】 

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之法律性質 

 宜將其解為法規命令： 

 ○○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者，乃地方交通行政主管機關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授權，依法訂立之法規

命令。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令，係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 

 車輛之移置與保管，乃屬限制人民財產權之作為，故乃發生對外之效力，其性質宜歸為具有一般對外效力之法規命令。 

 權責劃分之基礎： 

 法定管轄原則：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行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行政法規定之。」故交通局與警察局

均屬本處理辦法所稱之權責機關。 

 權限劃分原則： 

 一般而言，行政事務之權限劃分，並非為劃分而劃分，而是有其意義、原則以及配套的監督機制，方加以劃分。 

 違規車輛之取締，包括當場禁止其駕駛等行為，乃道路交通秩序之管制行為，其處分之作成，乃由警察機關依法加以

取締，故具有高度之管制性，由警察機關加以執行，較為妥當。例如酒醉駕車駕駛人之當場禁止駕駛，其車輛如無其

他人得代駕者，即應依法移置保管。 

 關於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56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違規停車，雖同樣屬於秩序罰之類型，但由於單純屬於道路交通

秩序之違反，故管制性較低，交通勤務警察、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於駕駛人不在車內時，即可移置保管，故由當地交通

局辦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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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答】 

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之制度與法源依據 

 授權法規依據： 

依據公路法第 67 條之規定： 

 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由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辦理。但其事故發生所在地於直轄市行政轄區內者，由直轄市

政府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辦理，或亦得委託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 

 前項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法務部定之。 

 現行制度：依據上述公路法之授權，交通部與內政部訂有《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以下即依據本辦法具體

說明之： 

 辦理機關與依據： 

 依據本辦法第 2 條之規定：「交通部公路總局各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及直轄市政府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以下

簡稱鑑定委員會）辦理行車事故鑑定業務；交通部公路總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會及直轄市政府車輛行車事故鑑定

覆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覆議委員會）辦理行車事故鑑定覆議業務，依本辦法辦理。」 

 故交通部公路總局與各直轄市政府，於成立專責委員會辦理行車事故鑑定業務時，悉應依據本辦法之規定加以辦理。 

 鑑定程序： 

 除不予鑑定事項外，鑑定委員會受理行車事故鑑定以經警察機關處理，並經行車事故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法定代理

人、車輛所有人申請，或經現場處理機關移送、司（軍）法機關囑託為限。 

 會前作業程序：鑑定委員會受理行車事故鑑定案件，經分案後其會前作業程序如下： 

 應先分析研判案情，必要時進行現場會勘及資料蒐集。 

 必要時得函請處理機關及相關機關（構）提供有關資料，於十日內將資料送達。逾期未送達者，函請儘速補送。 

 最後製作案情摘要及印（繪）製現場圖分送各委員先行研究。 

 依本辦法書面通知當事人到場，並依會議程序實施鑑定，同時應依據本辦法第 8 條之規定將鑑定意見書記載完善後，

依據本辦法第 9 條之規定通知申請人或移送囑託機關，並以副本連同鑑定意見書抄送相關鑑定委員會各委員、憲警處

理單位、各當事人及關係人。 

 鑑定委員會為明確告知當事人申請覆議程序，鑑定意見書內應載明「當事人對於鑑定委員會之鑑定有異議時，得於收

受鑑定意見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敘明理由向該管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申請覆議，但以一次為限。其已進入司

（軍）法程序者，應向審理該案之司（軍）法機關聲請轉送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本辦法第 10 條） 

 鑑定覆議程序： 

 覆議之提起，乃依據本辦法第 11 條之規定： 

 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理人、車輛所有人對於鑑定委員會所作鑑定意見有異議時，得向該委員會轄區覆議委

員會申請覆議，對於鑑定覆議不得再申請覆議。覆議案件其已進入司（軍）法程序者，應向審理該案之司（軍）法

機關聲請轉送覆議委員會覆議。  

 鐵公路混合性行車肇事案件鑑定事項，由交通部公路總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會受理。 

 與鑑定程序相近，仍應經會前作業程序，並應經本辦法組成鑑定覆議會議，亦應出具鑑定覆議意見書。 

 覆議期限，依據本辦法第 16 條之規定： 

鑑定覆議案件應自受理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鑑定覆議。但因特殊事故，未能於二個月期限完成者，得予延長，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超過二個月，並通知囑託機關或申請人。 

 其他相關事項： 

依據本辦法第 17、18、19 條之規定，較重要者乃迴避制度之建立、書類之格式規定與資訊公告。 


